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湖复决字〔2025〕61号

申请人：邵某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
住所地：三门峡市文明路与茅津南路交叉口东100米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投诉事项是否受理，2025年12月25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申请人逾期未告知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对投诉事项重新处理。本机关于当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本次复议的针对是投诉程序——申请人在网上购买了被投诉举报人生产（销售）的“荔枝干”，发现该产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申请人通过挂号信函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使用的为邮政快递，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日签收。被申请人应于最晚在2025年12月12日作出受理或不受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但是后续未收到任何被申请人关于该事项的是否受理决定。请求确认被申请人逾期未答复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12月2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及时到被举报公司进行调查。经调查：该公司从未生产该案涉产品，生产现场也无相应的生产设备，也未以任何形式在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因此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12月9日通过短信方式将调查结果和不予立案结果告知申请人。
经查：2025年9月4日，申请人在网络购物平台上购买“荔枝干250克”。该荔枝干外包装上注明生产商为河南某公司。后于2025年11月28日就该食品厂家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规定，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日签收该投诉举报信。12月3日，被投诉举报公司出具《关于荔枝干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从未生产荔枝干产品，也未在任何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或委托别的公司进行销售，并拒绝行政调解。12月9日，被申请人通过短信的形式向申请人告知不予立案。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日签收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经调查后于12月9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从签收举报材料到作出告知的间隔为5个工作日，未超过法定时限，不存在逾期告知或未告知的情形。

因此，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已依法全面履行自身职责，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告知不予立案”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1月23日



